石家庄学院学术著作认定细则(试行)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我校学术著作认定工作，提高学术研究水平，强化学科建设，打击学术不端行为,依据国家科学技术学术著作出版基金委员会《国家科学技术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项目申请指南（2013年度）》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认定范围：由二级学院审核认定实际参与过相关领域研究的我校教职工，主持或参与撰写的由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的著作（教材，文学作品、书画集、摄影集等不属于著作），并在作者简介、前言或后记等内容中明确标注作者单位为石家庄学院。
第三条 认定类型：著作分为专著、编著、译著。
第四条 认定条件分别如下：
     字数在10万字以上，且具备以下条件之一的著作可视为学术专著：
（一）在学校认定的核心期刊上发表过3篇以上的学术论文作为前期成果形成的著作。
（二）依托省部级或者国家级科研项目的研究成果所形成的著作。
（三）在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所形成的著作。
（四）获省级或者国家级出版基金资助的著作。
对于达不到学术专著标准的著作，则认定为编著或者译著。
第五条  认定程序：
（一）申请人将认定著作评审申请表（正反面打印填写由所在学院签字盖章）、书稿及其他反映著作水平的材料（如获奖证书、鉴定证书、论文、专利证书等）提交科研处。                
（二）科研处组织三名以上校内外相关领域专家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匿名评审。至少有半数以上专家认定为专著的著作才能最终认定为专著。
 （三）校学术委员会根据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校内外专家评审意见对著作进行综合评定，并形成终审意见。
第六条 本细则由科研处负责解释。
[bookmark: _GoBack]第七条 本细则自2018年9月1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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